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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正良主编的《海事法(修订本)》从海事法的基本理论出发，以我国《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国际海事条约、国际惯例、民间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线，
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各项海事法律制度，包括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残骸
清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同海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索赔责任限制，以及与这些法律
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海事调查与处理制度。
作者充分考虑到海事法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引用了大量中外典型海事案例，以及相关
的国内法律、国际规则与国外法律，对重要条文作了透彻分析，并且结合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
展趋势进行了论述。

在《海事法(修订本)》再版之际，作者针对新近生效或通过的国际国内立法，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对
各章相应内容均作了更新。
内容的专业性、实践性、国际性和时效性是本书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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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正良
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海商法协会常务理事，交通运输部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海事局法律顾问，中
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国《海商法》、《港口法》、《海上交通安全法》、《航运法》(制定之中)以及航运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起草或修改人之一。
独著、主编或参编国内外公开出版学术著作二十三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多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省部级科研奖励十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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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减载搁浅船舶产生的费用　　为了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的共同安全，在对搁浅船舶实施
减载的情形下，除会造成前文所述的可以作为共同海损牺牲的货物等的灭失和损坏外，经常发生的共
同海损损失表现为因实施减载而产生的费用，如货物的卸船费、租用驳船的租金，以及船舶脱浅后将
货物重新装上本船的费用等。
对此，《200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规则8规定：“作为共同海损行为而卸下搁浅船舶的货物、船用
燃料和物料时，其减载、租用驳船和重装（如果发生）的额外费用和由此造成共同航程中的财产的任
何灭失或者损坏，都应作为共同海损。
”　　除规则中所提及的减载、租用驳船和重装的费用之外，如果因减载的货物数量较多，需要将部
分货物在岸上储存，则因此产生的货物储存费，也应作为共同海损。
　　有时，船舶搁浅的地点在卸货港或其附近。
此种情况下，货物卸下后通常不用重新装上船，而可以直接将其交付给收货人。
由于规则8规定只有因减载搁浅船舶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才可以作为共同海损，因而在此种情况下
，应先扣除正常需要发生的卸货费用，余额部分才可以作为共同海损。
　　如果搁浅船舶已经因进水或者船体断裂等原因而沉没，此时从船舶上卸下货物、燃料或者物料的
目的，就有可能不是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而纯粹是为了抢救货物、燃料或者物料本身，则此种卸载
行为不是共同海损行为，因此而产生的卸载、租用驳船等费用，不能作为共同海损。
　　此外，由于《200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不再将救助报酬作为共同海损，由救助方实施的减载
搁浅船舶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各被救助方根据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支付。
但是，因救助方减载搁浅船舶而造成的同一海上航程中财产的灭失和损坏，仍应根据规则8的规定作
为共同海损。
（三）避难港费用　　“共同海损费用最常见的形式是船舶驶入避难港所产生的费用。
”②但是，避难港费用，尤其是船舶抵达避难港后发生的费用，是否应列入共同海损，一直是共同安
全派和共同利益派长期争论的焦点。
作为论争调和的产物，《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关于避难港费用的规定一直在不断变化，而且，几乎
是每一次修改《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时所讨论的热点。
①　　根据《200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可以作为共同海损的避难港（portofref-uge）费用的范围
相当广泛，主要规定在规则10“在避难港等地的费用”和规则11“驶往和停留在避难港等地的船员工
资、给养和其他费用”这两条规则中。
根据这两条规则，可以作为共同海损的避难港费用包括以下5项：　　1.驶入和驶离避难港的费用　　
《200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规则10第（a）款（i）项规定：“船舶因遭遇意外事故、牺牲或者其
他特殊情况，为了共同安全必须驶入避难港、避难地或者驶回装货港、装货地时，其驶入这种港口或
者地点的费用，应作为共同海损；其后该船舶装载原货物或者其中的一部分驶离该港口或者地点的相
应费用，也应作为共同海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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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海事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残骸清
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同海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调查与处理等
海事法律制度的著作。
　　立足于每一海事法律制度的现状，结合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注重海事法的专业性、实
践性和国际性的特点，深入分析海事法理论、海事法律制度的内涵，系统引用相关的国内法律、国际
规则与国外法律，对重要条文作透彻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大量引用中外典型海事案例，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胡正良　　　　从海事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以我国《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法》的有关规定，相关国际海事条约、民间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线，全面、系统、
深入地论述各项海事法律制度，以及与这些法律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海事调查与处理制度。
　　对系统学习和研究海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处理海事法律纠纷和航运实务问题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韩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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